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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 说法
签了合同才知曾有人在屋内意外去世

能撤销购房合同吗？

签完合同才知
曾有人在房内意外身亡

原告施某与被告马某、朱某签订《房屋买
卖合同》，约定施某以 520 万元的价格购买
马某、朱某的房屋。在合同签订之前，施某曾
主动询问马某、朱某及二人的女儿，系争房屋
“有没有出过什么事情”，被告称“没有”。施
某基于对被告的信任，签署了《房屋买卖合
同》，并支付定金。
此后，施某意外得知，系争房屋曾进行

过装修，在装修期间一名装修工人猝死。施
某便向被告方核实，被告此时方才告知确
有此事。施某当即表示无法接受这样一间
“凶宅”，也无法接受被告的恶意欺瞒，遂
表明不再愿意购买该房屋，请求被告返还
已支付款项。
被告辩称，案涉房屋并非“凶宅”，“凶

宅”不符合唯物主义理论的观点，即使存在
“凶宅”的概念，也是指非正常死亡导致有怨
气的状态，而本案是装修工人营养不良等原
因引发疾病，在院子里晕倒后送医，到医院救
治之后不治身亡；而且原告也事先知道装修
工人在院内晕倒的事件，不存在意思表示的
误认，故原告无权撤销案涉合同。

法院判决合同撤销卖家返还定金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装修工人在
系争房屋外的院子晕倒，后经送医抢救无果
而过世。该事件的起因是装修工人的自身疾
病或身体原因，而非恶性事件，其过世并未发
生在房屋内，故案涉房屋不应认定为 “凶
宅”。
其次，案涉房屋并非“凶宅”，原告主张

的事件并非案涉房屋的关键交易信息，两被
告并没有主动向购房人进行披露的特定义
务。但原告在签约前主动询问“装时是否发生
过事情”，在知晓、核实该事件后经过慎重考
虑仍要求退还定金，表明原告对该情况较为
在意，属于影响其购房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原告主动询问的情况下，被告有义务将相
关情况如实告知原告。
现被告未能如实全面告知相关情况，致

使原告存在重大误解而作出瑕疵意思表示，
故原告依法享有撤销权。最后，原告依法享有
撤销权，且在法定期限内行使该利，故案涉合
同依法撤销，两被告应当返还已收取的定金。
综上，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案涉的《房屋买卖合
同》，两被告返还原告定金。

如何妥善看待“凶宅”问题？

崇明法院认为，“凶宅” 并非法律概
念，是中华民族传统习俗中追求喜庆吉祥、
忌讳死亡和趋利避害的心理倾向产物，属
于善良风俗的范畴。根据传统民风民俗和
公众一般心理，“凶宅”一般是指在房屋内
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或短期内多次发生
死亡事件，致使普通民众在正常交易情形
下通常不愿购买的房屋。如果案涉房屋确
实存在上述情况，则属于房屋买卖的关键
交易信息，作为出卖人需承担主动向购房
人进行披露的特定义务，若故意隐瞒相关
事实，致使购房人基于案涉房屋为正常房
屋的错误认识下，作出了购房的错误意思
表示，签订并履行了房屋买卖合同，则出卖
方构成欺诈，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房屋买卖交易中标的物系房屋，标的额

较大，且大部分买受人购买房屋系为居住使
用，是关乎民生的大事。若在房屋买卖交易中
不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极易影响合同目的的
实现。故而，在房屋买卖交易中，买卖双方均
要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比如购房人如果在择
房过程中有特别在意的相关情形，并将该情
形作为购房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在购房人主
动询问出售方的情况下，基于诚实信用原则，
出卖人理应全面、真实地予以告知。若出卖人

未能如实全面告知相关情况，致使购房人存
在重大误解而作出瑕疵意思表示，则购房人
依法享有撤销权。
出卖人与买受人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前，就房屋买卖有关事宜进行初步确认，并
收取一定数量的定金作为订立房屋买卖合
同的担保，是当前房屋买卖中常常出现的形
式。由于定金具有担保性质，其主要功能是
担保房屋买卖合同能够顺利履行。如果继续
履行房屋买卖合同，那么定金无需退还，将
直接作为购房款的一部分。《民法典》中对
适用定金罚则的条件有明确规定，给付方不
履行或未按约定履行，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
现的，不得请求返还定金；收受方不履行或
未按照约定履行，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因此，定金罚则是对
不履行合同一方的制裁，也是一种民事责任
方式，而民事责任以过错为原则，只有在拒
绝履行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有过错的情况下，
才可适用定金罚则。所以支付定金要慎之又
慎，一定要综合考量自己的实际情况、履约
能力等，否则可能承担不利后果。在本案中，
购房人支付定金后并非因其过错导致合同
不能履行，系因重大误解才致合同被撤销，
故本案不适用定金罚则，由出售方返还定金
即可。

晨报记者 姚沁艺 通讯员 赵美臣

女子找人代抢演唱会门票

扫描对方二维码被转走 52万元
因轻信网友可以“代抢”演唱会门票，

市民徐女士险些损失 52 万余元，幸好在松
江警方的全力帮助下，成功冻结多个涉案账
户并追回全部钱款。3 月 28 日，徐女士将一
面印有 “雷霆出击挽损失 反诈先锋保民
安”的锦旗送到松江公安分局荣乐东路派
出所，对民警表示感谢。
2024 年 9 月 29 日，松江公安分局荣乐

东路派出所接到市民徐女士报警，称自己在
某社交平台上轻信了 “代抢热门演唱会门
票”的广告，结果被骗 52 万余元。接到报警

后，民警迅速展开调查。
经了解，徐女士在报警当日 12 时许，

被一则“代抢热门演唱会门票”的广告吸
引，添加了对方微信。在对方“指导”下，
她扫描了邮箱中的二维码进行 “抢票”，
付款 4440 元后被告知未抢到。对方随后
声称可联系后台退款，让徐女士点击邮箱
内的链接下载一个 APP。徐女士在 APP 内
输入银行账户并按提示输入“345678”的
“验证码” 后，发现账户被转走 345678
元。对方又以工作人员误操作为由，让其

进行反向验证，徐女士再次按照 “指导”
操作，账户又被转走 180000 元。对方收钱
后失联，徐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急
忙报警。
接报后，松江公安分局反诈专班迅速启

动“警银联动”机制，争分夺秒开展查询、止
付工作，迅速冻结尚未转移的涉案资金。经
过数据分析和多方协调，最终成功为徐女士
全额挽回损失。2025 年 3 月 18 日，银行已
将徐女士被骗的 345678 元返还其账户，剩
余被骗资金也将在警方与银行的紧密协作

下很快返还。
3 月 28 日，徐女士将一面印有“雷霆出

击挽损失 反诈先锋保民安”的锦旗送到松江
公安分局荣乐东路派出所，对民警的专业高
效、一心为民表示感谢。
警方提醒，购买演唱会门票等票务时，切

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切勿扫描陌生链
接和二维码，一定要认准平台官方渠道购票，
以免上当受骗。

晨报记者 陈 泉

签合同前反复确认房屋没有出过事，签
了合同、 支付定金后却得知有装修工人曾在
房屋内意外死亡。买家能申请撤销合同吗？日
前，上海崇明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

涉案流水超 1 亿元
警方携手米哈游

斩断“游戏账号非法
租售黑灰产”链条

近日，公安部门携手米哈游成功破
获多起游戏账号非法租售案件，捣毁多
个犯罪团伙，斩断了涉及非法获取公民
个人信息、使用外挂软件“养号”、非法
租售账号的“黑灰产”链条，有力维护了
游戏行业的正常秩序和玩家的合法权
益。
据调查，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

取公民个人信息，批量注册游戏账号，并
利用外挂、脚本等工具刷取游戏资源后
高价售卖，严重破坏了游戏的安全性和
公平性，同时可能绕过游戏防沉迷机制，
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造成威胁。
在近期的一起案件中，公安部门通

过线索研判，锁定了多个从事游戏账号
非法租售的团伙。经过缜密侦查，警方在
多地同时展开抓捕行动，共抓获犯罪嫌
疑人 25 名，查获用于批量注册游戏账
号的设备千余台，以及被盗用的公民个
人信息近千万条。经初步统计，本案涉案
流水近 1 亿元，多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罪名被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在另一起案件中，不法分子通过某

电商平台开设店铺从事游戏账号非法租
售活动。公安部门经过循线追踪，抓获犯
罪嫌疑人 21 名，查获被盗用的公民个
人信息 60余万条。经法院审理查明，相
关店铺的实际经营者付某累计出售公民
个人信息 3 万余条，非法获利 22.7 万
元，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
处罚金 23万元。
公安部门表示，将继续保持对游戏

账号非法租售等“黑灰产”行为的高压
打击态势，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
进一步完善管理规范，落实未成年人保
护要求，从源头上切断非法获取个人信
息的渠道，切实维护游戏行业的健康生
态和玩家的合法权益。同时，警方提醒广
大玩家，要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游戏账号，
切勿购买或租用非法账号，以免自身权
益受损。

晨报记者 陈 泉


